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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扫黑除恶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长沙市芙蓉区检察院在办理“11·07 套路贷”涉黑专案过程中，第五检察部主任刘珺、检察官助理曹正龙会同公安机关前往涉案
酒店，对酒店落实“一人一证”制度进行检查。 刘向东 王钟欣 摄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龚秀敏 龙敏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决胜之年，检察办案成果
也进入了“检验期”。 “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
恶犯罪一个不凑数。 ”三年来，湖南省检察机关坚持严
格依法办案，加强证据审查，准确认定黑恶势力犯罪，
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
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经得起法
律和历史的检验。

把“带病”案件挡在门外

“2017 年，‘雷哥’带我走上了贩毒之路。 ”娄底市
检察院在对曾德洪等 17 人涉毒涉黑案进行侦查终结
前讯问合法性审查时，得知曾德洪涉黑组织的势力是
一名叫“雷哥”的男子扶植起来的。 “雷哥”是谁？ 他是
否与曾德洪涉黑组织有关联？ 顺着这条线索，该院立
即启动立案监督程序，督促娄底市公安局立案查处了
以“雷哥”袁伟辉为首的涉黑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 50
余人。

“毒枭 ”背后挖出 “黑老大 ”只是湖南检察机关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依法履行侦查监督职能的一个
缩影。 全省检察机关做到了审查与监督并重，严格把
握法律规定和事实认定 ，严防漏网之鱼 ，守住案件质
量生命线。

严查，坚持除恶务尽。 全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刑
事诉讼活动主导作用，提前介入涉黑涉恶案件 ，在提
前介入中同步提前监督 ，以实现 “不漏一案 、不漏一
罪、不漏一人”。 如株洲市检察机关在办理孙锐、冯瑛
等 18 人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案时 ，
发现该“套路贷”涉黑组织存在伪造证据、恶意垒高债
务、制造虚假银行流水 、隐瞒事实提起虚假民间借贷
诉讼，从而非法侵占他人财物的行为。 经研判线索、梳
理证据材料 ，深挖出虚假诉讼犯罪事实 9 起 ，立案监
督 9 件，涉案金额达 500 余万元。 长沙市检察院办理
王敏珏等人涉黑案过程中，依法追诉漏犯 22 人，彻底
摧毁一个涉及长沙 140 余家宾馆、娱乐场所的组织卖
淫涉黑组织。

细审，绝不“带病”起诉。 实体与程序并重，坚持重
大涉黑涉恶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纠正侦
查活动违法，通过证据复核、庭前会议等方式，坚决排
除非法证据。 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证据调查案件
19 件，书面纠正侦查活动违法 349 件。 常德市检察院
在办理文烈宏等 39 人涉黑案过程中， 依法排除合法
性存疑的讯问笔录 204 份。 娄底市检察院对 3 件省级
以上督办的涉黑案件均启动排非调查程序，将证据合
法性问题解决在庭前，确保案件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
检验。

把关，区分黑恶界限。 检察机关在案件审查过程
中，认真分析每一起案件、每一笔事实，严格执行案件
统一把关，坚持非法证据排除，重大事项多重审查，关
键节点严格把控的案件质量控制机制，准确把握涉黑
涉恶界限。 郴州市检察院办理的曹某军等人敲诈勒索
案，侦查机关以恶势力犯罪集团移送审查起诉 ，检察
机关经审查认为，该案不符合恶势力犯罪经常纠集在
一起的团伙性特征，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不明显，
危害性特征不突出，依法不认定为恶势力犯罪 ，得到
法院判决的支持。

三年来，全省检察机关依法改变公安机关涉黑恶
定性 1168 件，立案监督 134 件 405 人，追捕 1055 人，
追诉漏犯 962 人，追诉漏罪 1475 人。

让每一件案件都得到公正处理

纠错，不枉不纵。 “我儿子被撞身亡的时候只有
24 岁，才刚刚结婚，他当时躺在殡仪馆里，我都不敢去
看他一眼，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备受煎熬。 感谢扫黑除
恶给我儿破了案，也给我们老百姓一个安全的环境。 ”
邱某的母亲流着泪说。

6 年前 ，王猛为抢占地下赌场客源 ，指使手下 20
余人持枪冲击石门另一涉黑组织覃国清团伙成员开
设的地下赌场，双方各持枪 、刀 、管等凶器互殴 ，在石
门县城闹市区驾车追逐，在追逐的过程中撞倒无辜路
人邱某，并致其死亡。 由于案发路段没有监控，该案仅
作为一般交通肇事立案，多年一直未破。 在这次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中，随着王猛、覃国清等涉黑团伙的覆
灭，该案也得以侦破。 常德市检察院在办理该案时，通
过全面审查原已判决的 20 多起案件， 共审查出 5 件
原判决确有错误的案件，5 人因为证据变化导致定罪
错误、量刑畸轻，7 名犯罪嫌疑人在之前的多个案件中
作出的不起诉决定确有错误 ，依法全部撤销 ，重新起
诉。 7 件重审案件中，共有 12 人被依法改判，均加重了
刑罚，其中 1 人由有期徒刑 15 年改判为死缓。

三年来，全省检察机关主动作为，依法纠错，在办
理涉黑涉恶案件中共提出再审建议 56 件， 其中法院
已改判 27 件 30 人。

抗诉，精准打击。 “他想做老大，剁掉他的 9 个手
指，让他称老大。 ”贾红对手下的人说。 2008 年 1 月 31
日，贾红认定梁立华背叛自己，指使谈建华、张兰贵等
人将梁立华挟持到鼎城区石公桥血防医院门口，剁掉
梁立华双手除右手拇指外的 9 个手指。 2010 年 12 月
15 日，一审判处贾红有期徒刑 2 年，常德市检察院认
为该案量刑畸轻 ，提出抗诉 ，贾红由 2 年有期徒刑改
判为 15 年有期徒刑。 长沙市检察院办理的“11·07”系
列案件中，一审判决有 4 件案件未认定为涉黑 ，存在

定性错误，长沙市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3 件已改判。
三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围绕指控质量、事实认定、

法律适用 、程序规定等方面加强监督 ，针对涉黑涉恶
案件， 共提出抗诉并得到法院依法改判 42 件 148 人。
彰显了公平正义 ，赢得了民心民意，取得了良好的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扫黑除恶不能留死角

“扫黑除恶不能留死角。 ”常德市白洋堤地区检察
院联合津市、德山、武陵三大监狱开展了“发动服刑罪
犯检举揭发、争取立功赎罪”的活动。 共收到犯罪线索
61 条，其中涉黑涉恶问题线索 36 条，黑恶势力“保护
伞 ”线索 3 条 ，其他犯罪线索 22 条 ，目前已查证属实
涉黑涉恶问题线索 8 条。 全省检察机关派出检察院联
合监狱在服刑罪犯中宣传发动检举揭发，共收到有价
值的涉黑涉恶线索 191 条。

紧盯，有始有终。 加强对涉黑恶服刑犯人减刑、假
释的监督是监狱检察配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
工作。 株洲市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实行事前审
查、事中检察、事后监督的方式，从严监督涉黑涉恶罪
犯减刑案件， 共对 13 名涉黑涉恶罪犯提出了不同意
提请减刑或减少减刑幅度的检察建议，均被采纳。 犯
人凌智因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20 年， 白洋堤地区检察院在办理津市监狱呈报该
罪犯的减刑案时，派驻津市监狱检察室及时深入监区
了解情况，通过调查发现该犯的主观恶性较大且不积
极赔偿被害人损失。 不能认定其“确有悔改表现”，因
此对其提出不予减刑的检察意见，监狱采纳了检察机
关的意见，撤回了对该犯的减刑呈报。

三年来，湖南省检察机关派出检察院履行法律监
督，共办理 325 名涉黑恶服刑犯人的减刑、假释案件，
其中对 48 名涉黑涉恶罪犯提出了不同意提请减刑或
假释的检察建议，均被采纳。


